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資 本 來 源 金 額 佔 實 收 資 本 額 比 率 

創 立 1,377,500 1% 

現 金 增 資 16,888,171 7% 

盈 餘 轉 增 資 241,738,691 93%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7,901,337 3% 

合 併 增 資 15,835,152 6% 

減 資 (27,621,118) (11%) 

其 他 3,206,422 1% 

合 計 259,326,155 1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以供查閱。 

    (二)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 索取處所：請附回郵信封向本公司索取或逕洽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三、公司債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entrust.com.tw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5 樓 電  話 (02)2545-688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fubon.com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電  話 (02)2771-6699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代理部 網  址 https://www.ctbcbank.com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5 樓 電  話 (02) 6636-5566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地 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電  話 (02)2175-680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吳世宗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s://www2.deloitte.com 

律 師 事 務 所 名 稱 一誠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 師 姓 名 蔡宗釗律師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06 號 2 樓之 2 電    話 (02)2325-3748 

網     址 無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吳世宗會計師、林尚志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20 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s://www2.deloitte.com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   黃   仁   昭  代理發言人姓名   高   孟   華  

職   稱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職   稱   企業公共關係處主管  

電   話  (03)563-6688 電     話 (03)563-6688 

電子郵件信箱 pres s@tsmc .com  電子郵件信箱 pres s@tsmc .com  

十三、公司網址：https://www.tsmc.com 

 
 

單位：新臺幣仟元 

http://www.deloitt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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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二十條，發行人申報發行普通公司債，如銷售對象

僅限財團法人櫃檯買賣中心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者，所檢具之公開說明書編製內

容，應依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應載明發行

人基本資料、發行辦法及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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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259,326 佰萬元 公司地址: 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市力行六路 8 號 電話：(03) 563-6688 

設立日期：76 年 02 月 21 日 網址：https://www.tsmc.com 

上市日期：83 年 09 月 05 日 上櫃日期：不適用  公開發行日期: 81 年 10 月 30 日 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負責人：董事長  魏哲家 
發 言 人：黃  仁  昭 (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 
代理發言人：高  孟  華 (企業公共關係處主管) 

股票過戶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代理部                         電話：(02) 6636-5566  網址：https://www.ctbcbank.com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5 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 2545-6888  網址: https://www.entrust.com.tw 
債券承銷機構：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54 號 5 樓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世宗、林尚志           

    電話：(02) 2725-9988   網址：https://www2.deloitte.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複核律師：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175-6800   網址：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2 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無□；有■，評等日期：113 年 11 月 18 日 

評等等級：twAAA 

本次發行公司債：114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 ； 有□，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13 年 6 月(任期：三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例：6.52％（114 年 5 月 31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例：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例：（114 年 5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持股比例                               備註                             .     

  董事長         魏哲家                              0.03%       

  董事             曾繁城                              0.11%       

  董事             劉鏡清                              6.38%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人 

  獨立董事     彼得‧邦菲爵士                  - 

  獨立董事     麥可‧史賓林特                  - 

  獨立董事     摩西‧蓋弗瑞洛夫              - 

  獨立董事     拉斐爾‧萊夫                      - 

  獨立董事     烏蘇拉‧伯恩斯                  - 

  獨立董事     琳恩‧埃爾森漢斯              - 

  獨立董事     林全                                   0.00%    

 

工廠地址： 二廠、五廠 
           三廠                    

           六廠                    

           八廠                    

           十二廠A廠               

十二廠B廠               

           十四廠A廠               

十四廠B廠               

           十五廠 A 廠              
           十五廠 B 廠              
           十八廠 A 廠      
           十八廠 B 廠 
           二十廠 
           二十二廠 
           先進封測一廠            
           先進封測二廠            
           先進封測三廠 
           先進封測五廠 
           先進封測六廠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三路121號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一路9號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北路1號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路25號 

新竹科學園區力行六路8號              

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二路168號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北路1號之1       

南部科學園區南科九路17號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六路 1 號                 
中部科學園區新科路 1 號                   
南部科學園區北園二路 8 號   
南部科學園區北園二路 8 號  
新竹科學園區科環路 1 號 
高雄市楠梓區園區北路 1 號 
新竹科學園區研新二路 6 號                 
南部科學園區三抱竹路 1 號              
桃園市龍潭區龍園六路101號                
中部科學園區科雅西路5號 
苗栗縣竹南鎮科專一路1號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6)5056688 
電話：(03)5636688 
電話：(04)27026688 
電話：(03)5636688 

主要產品：積體電路及其他半導體裝置之製造、銷售、封
裝測試與電腦輔助設計及光罩製造等代工業務 

市場結構(民國 113 年地區別收入)： 
台灣 9﹪、其他 91﹪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風險事項 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13)年度 營業收入：新臺幣 2,894,308 佰萬元 參閱本文之頁次 

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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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業：-              佰萬元 

加工業：-              佰萬元 

製造業：新臺幣 2,894,308 佰萬元 

稅前純益：新臺幣 1,405,839 佰萬元 

每股盈餘：新臺幣 45.25 元(稅後基本) 

不適用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
券種類及金額 

種類：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佰貳拾參億元整 

發行條件 
甲類 5 年期，固定年利率 1.92%，金額新臺幣 83 億元；乙類 10 年期，固定年利率 2.05%，
金額新臺幣 40 億元。(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貳、發行辦法)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
產生效益概述 

資金用途：支應本公司綠建築、使用再生能源及綠色環保相關之支出 
預計產生效益：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參、資金用途 

本次公開說明書編印日期：114 年 7 月 1 日 刊印目的：發行 114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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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經呈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櫃債字第 11400050721 號函通知申報生效發行公司債，並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114 年 2 月 4 日證櫃債字第 1140052146 號函，取得綠色債券資格認可，訂定發

行辦法如下： 

一、債券名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114年度第3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本

公司債」）。 

二、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123 億元整，依發行期限之不同分為甲類及乙類 2 種。甲類
5 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83 億元整，乙類 10 年期無擔保普
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40 億元整。 

三、票面金額：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四、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發行期間：甲類自民國 114 年 7 月 9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9 年 7 月 9 日到期； 

 乙類自民國 114 年 7 月 9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24 年 7 月 9 日到期。 

六、票面利率：甲類固定年利率 1.92%； 

乙類固定年利率 2.05%。 

七、還本方式：各類券均為到期一次還本。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計息基礎依實際

天數/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本公司債付息金額每壹仟萬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

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

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九、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錄。 

十一、受託人：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立受託契

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

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

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

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分公司代理還本

付息事宜，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

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三、承銷機構：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s://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五、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

專業投資人。 

十六、本公司債係為取具綠色債券資格認可之債券，所募集資金之使用範圍及相關管理或資訊

揭露作業等，除有關規定外，另依據本公司所訂定之綠色債券計畫書辦理，計畫書內容

請參閱本公司債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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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 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 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本次計畫項目包含綠建築 (F22P3 及 AP7P1)、再生能源採

購協議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大型不斷電系統 (UPS Package)、現址式

尾氣處理設施 (Local Scrubber)及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系統 (Waste Water Treatment, 

WWT)，其項目之總投資金額預計約為新臺幣 753 億元。 

3. 資金來源：本次將發行 114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 123 億元支應部

分專案投資金額，不足之金額計畫將以台積公司自有資金、已發行之 114 年度第

1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 192 億元)、114 年度第 2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

幣 141 億元)或另發行綠色債券支應。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計畫項目 
專案投資 

總金額 

預計以 114-3 綠色債券資金支應金額 

償還融資 新支出 小計 

F22P3 綠建築、AP7P1綠建築 49,000 - 5,673 5,673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 (PPA) 20,400 - 4,902 4,902 

大型不斷電系統 (UPS Package) 1,800 - 590 590 

現址式尾氣處理設施 (Local Scrubber) 1,900 - 760 760 

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系統 (WWT) 2,200 - 375 375 

總計 75,300 - 12,300   12,300  

註:專案投資總金額及各計畫項目支應金額將視實務進行狀況予以調整 

本公司預期綠色債券募集資金之各年度預計資金運用分配規劃如下表，然實際運用情形

將視實務進行狀況予以調整。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計畫項目 
115 年度 

小計 
Q2 Q3 Q4 

F22P3 綠建築、AP7P1 綠建築 2,379 2,168 1,126 5,673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 (PPA) - 2,451 2,451 4,902 

大型不斷電系統 (UPS Package) 74 292 224 590 

現址式尾氣處理設施 (Local Scrubber) 199 461 100 760 

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系統 (WWT) 207 129 39 375 

總計 2,859 5,501 3,940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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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揭露事項： 

1. 公司名稱：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123億元整，依發行期限分為

甲類及乙類 2 種。甲類 5 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83 億元整，

乙類 10年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40億元整。每張票面金額新臺

幣壹仟萬元整。 

3. 公司債之利率：本公司債票面利率，甲類為固定年利率 1.92%、乙類為固定年利

率 2.05%。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各類券均為到期一次還本。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

將以營業收入支應。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

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

風險及必要性。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資金用途為支應本公司綠建築、使用再生

能源及綠色環保相關之支出；資金運用計畫預計於 115 年第 4 季執行完畢，詳本

公開說明書第 4 至 8 頁。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債未

償還餘額為新臺幣 4,292 億元整及美金 20 億元整、子公司 TSMC Global Ltd.發行

之公司債美金 75 億元整、及子公司 TSMC Arizona Corp. 發行之公司債美金 80 億

元整。 (截至民國 114 年 6 月 24 日止，公司債未償還餘額為新臺幣 4,329 億元整

與美金 20 億元整、子公司 TSMC Global Ltd.發行之公司債美金 75 億元整，及子

公司 TSMC Arizona Corp.發行之公司債美金 80 億元整。)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31 日止，核定

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280,500,000,000 元整，每股面額新臺幣 10 元整，已發行股本

總額為新臺幣 259,327,332,420元整，分為 25,932,733,242股。(截至民國 114年 6

月 24日止，核定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280,500,000,000元整，每股面額新臺幣 10元

整，已發行股本總額為新臺幣 259,326,155,210 元整，分為 25,932,615,521 股。)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之餘額：截至民國 114 年 3 月 31 日止，該項

餘額為新臺幣 4,601,624,457 仟元。  

11. 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 

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

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契約

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有關

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

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

主辦承銷商，依簽定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承銷及應募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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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

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錄：請參閱附錄之董事會會議紀錄。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三) 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之計畫發行金額為新臺幣123億元，每張面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按

面額發行。本公司債採對外公開承銷之方式，洽特定人認購，足以確保本次資

金募集之完成，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屬可行。 

2.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資金將用於支應本公司綠建築、使用再生能源及綠色環保相

關之支出，以支持公司達成長期成長及綠色製造之目標，故本次發行公司債應

屬必要。 

3.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採固定利率發行，由於目前新臺幣利率仍相對低廉，故發行固定利

率計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 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工

具，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增資發

行新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利因素如

下：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債

權 

普通 

公司債 

1.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2.借貸成本相對低廉。 

3.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4.債息列為費用，具節稅效果。 

5.運用財務槓桿，提高股東權益。  

1.相較於股權籌資，將形成利息負

擔。 

2.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銀行借款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 

2.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3.債息列為費用，具節稅效果。 

4.運用財務槓桿，提高股東權益。 

1.較不利於長期資金之取得 

2.相較於股權籌資，將形成利息負

擔。 

3.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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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換 

公司債 

1.因附有轉換權利，票面利率較公司

債低。 

2.相較於股權籌資，可延緩或不造成

每股盈餘及股權稀釋。 

1.轉換前將使負債比率增加。 

2.轉換後將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股

權 

現金增資 

1.無利息支出。 

2.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

力。 

1.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無節稅效果。 

美國存託

憑證

(ADR)  

1.無利息支出。 

2.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

力。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

資新股釋出，致國內流通股數膨

脹，對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1.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無節稅效果。 

3.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濟 

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 

(2) 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基於上述各項籌資方式分析，本公司以普通公司債籌集資金，除可掌握長

期資金來源，亦可避免每股盈餘及股權稀釋。由於目前新臺幣利率仍相對

低廉，利息負擔尚屬合理，對每股盈餘無重大影響。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本次發行價格參考櫃買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

利率交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

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利能力之變

動情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 

綠色投資計畫名稱 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環境效益說明 

綠建築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其

他氣候變遷調適或經本中心

認可者（綠建築） 

⚫ ICMA 之 GBP 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符合地區、國家或國

際認可標準或認證的綠色建

築 

台積公司將依循過往綠色足跡，預計 2025 年

底前完工及取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台灣綠建

築標章、美國 LEED BD+C 認證，以取得台

灣綠建築標章黃金級及美國 LEED BD+C黃

金級認證為目標。透過綠建築認證，可以降

低興建及營運階段的各項資源如水、電耗

用。除了有效節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同時達到廢棄物減量，降低對環境影

響，增加建築物之氣候韌性。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

（PPA）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溫室氣體減量 

⚫ ICMA 之 GBP 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再生能源 

PPA專案透過購置再生能源，預計於綠色債

券資金運用期間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99~198 萬噸，創造減碳效益合計約為新台幣

16~32 億元。 

大型不斷電系統

（UPS Package）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

源節約 

透過整流、變流穩定供電，AP7P1/ F22P3/ 

AP8 之 UPS專案節能效益預計為每年 3,786

萬度，相當於年減二氧化碳 18,704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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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量 

⚫ ICMA 之 GBP 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能效提升 

◼ 汙染防治 

現址式尾氣處理設施 

（Local Scrubber）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溫室氣體減量 

⚫ ICMA 之 GBP 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汙染防治 

F22P3 之 Local Scrubber 專案預計減碳效益為

每年減少約 17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環境損益

（EP&L）評估效益預計約為每年新台幣 2 億

元。 

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

系統（WWT）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

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

循環再利用 

⚫ ICMA 之 GBP 綠色投資計畫類

別： 

◼ 可持續水資源與廢水管理 

WWT專案預計將使 AP7P1/ F22P3 之主要汙

染物以優於科學園區放流水納管標準排放

（+25%~+94%），同時預計每年回收 2,705 萬

噸廢水，回收率約 85%，創造之回收水效益

預計約為新台幣 3 億元。 

註：環境效益會依照預估處理量或公司實務需求而進行調整及揭露 

本次資金運用為支持節能減碳之政策，持續推動綠色製造，其項目對環境保護、

公司整體形象及長期營運發展有正面助益，非用於增加產銷量，故無相關營收

產生。 

2. 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不適用。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六) 本公司債係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買中心 114 年 2 月 4 日證櫃債字第

1140052146 號函，取得綠色債券資格認可。有關本綠色債券之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

評估、投資計畫評估及篩選流程、資金運用計畫及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

將依照本公司訂定之「綠色債券計畫書」執行，請參閱本公司債公開說明書附錄二。 

(七) 本次綠色債券計畫書內之永續發展策略概要及目標、綠色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

及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選流程，委由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評估意

見；資金運用計畫及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出具有限確信報告。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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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策略概要資訊及目標 

秉持「提升社會」的 ESG 願景，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積公司）除專注

強化本業核心能力，同時以具體行動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堅定落實「綠色製造、建立責任供應鏈、打造多元包容職場、培育人才、關懷弱勢」ESG 

五大方向。台積公司由董事會／提名及公司治理暨永續委員會督導企業永續發展，並建構「ESG 指

導委員會」與「ESG 委員會」二大管理平台，由董事長擔任 ESG 指導委員會主席、ESG 委員會主席

擔任執行秘書，每季與經營團隊共同審視攸關公司營運的 ESG 議題，依循《ESG 政策》的願景與使

命，確立各個永續議題的中長期發展策略與目標。 

在 ESG指導委員會的帶領下，台積公司持續聚焦 9個 SDGs，包括 SDG 3（健康與福址）、SDG 

4（優質教育）、SDG 6 （淨水與衛生）、SDG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SDG 8（就業與經濟成長）、

SDG 9（工業、創新及基礎建設）、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SDG 13（氣候行動）及 SDG 17

（多元夥伴關係），透過參與、合作與對話，攜手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以永續創新支持落實 SDGs，

為環境、社會及治理／經濟帶來改變。透過 ESG 委員會整合跨組織的資源與力量，民國 112 年台積

公司推動 23 個永續作為與 57 個可衡量的民國 119 年長期目標，以具體行動擴大影響力。其中，在

「綠色製造」方面，台積公司以成為全球環保標竿企業自期，積極厚植綠色管理於日常營運，將創

新技術應用至氣候與能源、水管理、資源循環及空氣汙染防制等面向，落實與地球生態共生共榮的

堅定信念。為實踐民國 139年淨零排放承諾，台積公司於民國 112年成功提出 822項節能方案，共計

減 8億度用電量；並積極使用再生能源，將民國 119年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使用再生能源比例由 40%

提升為 60%，截至民國 112年已連續 6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碳排放。除以身作則擴大使用再生能

源，民國 112年台積公司亦啟動供應鏈再生能源採購專案，針對有購置意向的供應商提供其從用電評

估至電力轉供的完整服務。水資源管理方面，台積公司戮力落實「水資源風險管理、拓展多元水資

源、開發防治技術」三大策略，民國 112年台南安平再生水廠完工啟用，連同台積電南科再生水廠、

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每日合計可供應再生水量約 6 萬 2,500 立方公尺予半導體製程使用。民國 113

年 11 月台積公司「台中零廢製造中心」正式商轉，為領先全球半導體業界的整合型能資源循環場域，

亦是台積公司的第一座循環經濟示範中心。以全廠區滿載計算，台中零廢製造中心每年可為台積公

司減少 13萬噸的廢棄物委外處理量，相當於中科廠區廢棄物總量的 85%以上。 

源自對永續管理能力的持續精進，台積公司希望透過發行綠色債券募集資金，支持製程設備更

新、流程改造及技術升級，積極落實民國 139年淨零承諾，並開創循環經濟嶄新模式。未來，台積公

司將持續致力兼容科技與永續發展，秉持「不遺落任何人」的信念實踐 SDGs。為順利募集綠色債券

資金，故訂定本計畫書說明台積公司綠色投資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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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公司綠建築 

台積公司為響應政府推動生態城市、節能減碳、低碳社區、低碳城市之政策，利用綠建築評估

工具，進行綠建築設計，有效減緩建築開發行為對地球環境的衝擊。 

台積公司自民國九十五年起全面推動綠建築，以促進環保節能績效，積極投入新設廠房規劃與

執行、既有工廠改善、內部教育訓練與鼓勵協力廠商執行綠建築標章認證等。為了達成目標，特別

成立綠建築專責小組，採行美國 LEED（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與台灣綠建

築 EEWH（Ecology, Energy Saving, Waste Reduction, Health）標準，擇定新建晶圓廠房與既有辦公大

樓，試行 LEED與 EEWH認證。 

台積公司綠建築認證面積為全球半導體業第一，截至 2024 年底，台積公司累計取得 51 座美國 

LEED 綠建築認證（3座白金級及 48座黃金級）及 31 座台灣綠建築 EEWH 認證（21座鑽石級、7座

黃金級、3 座銀級）。另外，F18P8 已於 2022 年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未來待建築物完工及取得使

用執照後，台積公司將立即著手申請 LEED 或 EEWH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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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再生能源 

為達民國 139 年淨零排放承諾，台積公司積極採用再生能源，在董事會與經營團隊支持下，民

國 112 年宣布加快 RE100 進程， 將原民國 139 年「全球營運 100% 使用再生能源」目標提前至民國

129 年，並將民國 119 年全公司生產營運據點使用再生能源比例由 40% 提升為 60%，以期加速實踐

環境永續目標；同時持續擴增陸域風場供電，台灣廠區全年再生能源使用量提升至 11 億度，亦維持

全球辦公室 100% 使用再生能源。此外，台積公司於法規完備與再生能源供給量充足的營運所在地，

亦透過購買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憑證及碳權，100% 抵銷海外據點因電力使用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截至民國 112 年已連續 6年達成海外子公司零電力碳排放。 

再生能源購置方面，截至民國 112 年年底已累計完成 3.1GW 再生能源購置契約簽訂，每年約當

減少 470 萬噸碳排放量；除以身作則擴大使用再生能源，民國 112 年台積公司亦啟動供應鏈再生能源

採購專案，針對有購置意向的供應商提供其從用電評估至電力轉供的完整服務，並承諾為期 20 年的

長期採購量以爭取穩定電價，不僅強化在地供應鏈減碳行動力，亦提升再生能源開發商的商業媒合

機會。 

為使各廠區更有效運用再生能源，民國 112 年起台積公司參與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首度試行的

「綠電分配沙盒計畫」，採購的再生能源可依各廠區使用需求進行彈性分配，避免因發電端每月發

電量落差造成各廠區出現再生能源不足或過剩情形，最大化再生能源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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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投資計畫依循之標準 

本公司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並參照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 （ICMA）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的 Green Bond Principles 2021 （GBP, with June 

2022 Appendix I ）綠色債券準則，依下列四大要點訂定本次綠色投資計畫內容。 

(一) 綠色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 

(二) 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選流程 

(三) 資金運用計畫 

(四) 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 

本計畫書內之永續發展策略概要及目標、及前述之（一）綠色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及（二）

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與篩選流程委由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評估意見；（三）資金運用

計畫及（四）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有限確信報告。 

 

綠色投資計畫及環境效益評估 （Use of Proceeds） 

1) 綠色投資項目說明 

綠色投資計畫名稱 地點 計畫內容說明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

目標類別 

綠建築 嘉義 （AP7P1） 

高雄 （F22P3） 

推動廠房綠建築認證，降低廠房建築開

發行為對環境之衝擊。預計2025年底前

完工及取得使用執照後，以申請台灣綠

建築標章黃金級及美國LEED BD+C黃

金級之認證為目標。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SDG 13: Climate 

Action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再生

能源採購協議） 

台灣廠區 透過購買再生能源（含太陽能、風電等

發電類型）抵銷因電力使用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可納入台積公司綠色投資

項目的再生能源採購協議應屬長期協

議，並對環境有直接影響力（例如新建

置的案場）或是間接影響力（例如與較

早建置的案場簽約時一併商談未來要開

發的案場或是原址更新，以促進再生能

源廠商投資並創造更大的供給）。 

SDG 7: 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 

UPS Package 

（大型不斷電系

統） 

嘉義 （AP7P1） 

高雄 （F22P3）

台南 （AP8） 

 

UPS可在電力異常情況下不間斷的提供

穩定電源，主要運用在維持廠務系統及

設備機台的穩定運轉。UPS的節能模式

平時只讓靜態開關工作，並在電力異常

發生時於極短時間內切換到機台電池模

式供電，省下UPS本體所消耗的能源。 

SDG 13: Climat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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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crubber 

（現址式尾氣處理

設施） 

高雄 （F22P3） Local Scrubber利用輔助燃料或電漿產

生高熱，使溫室氣體經過高溫處理後裂

解，再經由水洗將汙染物水解／離子化

後進入液相而去除。該設備在使用端

（Point-of-Use）藉由輔助燃料與氧氣

操作參數之調整，運用燃燒/水洗技術

來分解全氟碳化物氣體（PFCs），可達

到高效率之PFCs廢氣處理。 

SDG 13: Climate 

Action 

Waste Water 

Treatment, WWT  

（廢水處理及廢水

回收系統） 

嘉義 （AP7P1） 

高雄 （F22P3） 

台積公司將純水設備及製程機台的排放

水依照其純淨程度分級，分別透過循環

純化製程及廢水處理系統降低汙染排放

及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率。放流水標準匡

列7項主要汙染物（氟鹽、氨氮、化學

需氧量、重金屬廢水、氫氧化四甲基

銨、酸鹼值、懸浮固體物），並將各廢

水以對應之系統處理後，以優於科學園

區放流水納管標準排放，降低廢水排放

對環境的衝擊。 

SDG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SDG 13: Climate 

Action 

2) 綠色投資計畫類別及環境效益評估 

綠色投資計畫名稱 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環境效益說明 

綠建築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其

他氣候變遷調適或經本中心

認可者（綠建築） 

⚫ ICMA之 GBP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符合地區、國家或國

際認可標準或認證的綠色建

築 

台積公司將依循過往綠色足跡，預計 2025年

底前完工及取得使用執照後，申請台灣綠建

築標章、美國 LEED BD+C認證，以取得台

灣綠建築標章黃金級及美國 LEED BD+C黃

金級認證為目標。透過綠建築認證，可以降

低興建及營運階段的各項資源如水、電耗

用。除了有效節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同時達到廢棄物減量，降低對環境影

響，增加建築物之氣候韌性。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再生

能源採購協議）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

展、溫室氣體減量 

⚫ ICMA之 GBP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再生能源 

PPA專案透過購置再生能源，預計於綠色債

券資金運用期間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99~198萬噸，創造減碳效益合計約為新台幣

16~32億元。 

UPS Package 

（大型不斷電系

統）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

節約 

◼ 溫室氣體減量 

⚫ ICMA之 GBP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能效提升 

透過整流、變流穩定供電，AP7P1/ F22P3/ 

AP8之 UPS專案節能效益預計為每年 3,786

萬度，相當於年減二氧化碳 18,70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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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汙染防治 

Local Scrubber 

（現址式尾氣處理

設施）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溫室氣體減量 

⚫ ICMA之 GBP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汙染防治 

F22P3之 Local Scrubber專案預計減碳效益為

每年減少約 17萬噸二氧化碳排放，環境損益

（EP&L）評估效益預計約為每年新台幣 2億

元。 

Waste Water 

Treatment, WWT  

（廢水處理及廢水

回收系統） 

⚫ 櫃買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

要點綠色投資計畫類別： 

◼ 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

循環再利用 

⚫ ICMA之 GBP綠色投資計畫

類別： 

◼ 可持續水資源與廢水管理 

WWT專案預計將使 AP7P1/ F22P3之主要汙

染物以優於科學園區放流水納管標準排放

（+25%~+94%），同時預計每年回收 2,705萬

噸廢水，回收率約 85%，創造之回收水效益

預計約為新台幣 3億元。 

註：環境效益會依照預估處理量或公司實務需求而進行調整及揭露 

綠色投資計畫之評估及篩選流程 （Process for Project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台積公司積極開發與應用創新的綠色技術，透過氣候與能源、水管理、資源循環及空氣汙染防

治等面向，全方位展開永續行動專案，並由台積公司專業團隊包含企業環保安全衛生處、廠務及財

務處等進行評估。 

自 2016 年以來，綠建築認證已成為台積公司新設立之晶圓廠和辦公室的標準之一。綠建築不僅

可透過使用更多回收及可再生材料，減少資源耗用，進而產生較少的建築垃圾，同時也將與環境相

容之特點融入建築設計中，以促生產與環境永續的共存。因此，如果建築項目預計在建設完成後取

得綠建築 LEED或 EEWH之認證，則原則上可視為綠色項目。 

台積公司於 2018 年將環境損益（ Environmental Profit and Loss,  EP&L）分析引入生產和運營管

理，並將分析延伸到我們的綠色項目選擇過程中，因此，台積公司在評估過程中除了考慮綠建築可

以降低興建及營運階段之各項資源耗用、增加建物的氣候韌性而納入綠色項目外，在選擇標準上，

將根據各專案之資源耗用減少量、溫室氣體和廢棄物排放減少量，及預期的 EP&L 等指標，來綜合

評估及篩選綠色項目。 

另外，我們參照 ASEAN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Finance（version 3, 2024）東協永續金融分類

目錄中的各環境目標（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EO”）及/或技術篩選標準（Technical Screening 

Criteria, “TSC”）下的綠色等級（Green Tier）以評估篩選台積公司所選之綠色投資計畫。 

綠色投資計畫名稱 綠色投資計畫篩選標準 

綠建築 ⚫ EO1: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 

⚫ EO1: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 TSC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UPS Package ⚫ EO1: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https://my.tsmc.com.tw/pf/org/00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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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不斷電系統） 

Local Scrubber 

（現址式尾氣處理設施） 

⚫ EO1: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Waste Water Treatment, WWT  

（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系

統） 

⚫ EO4: Resource Resilience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Circular Economy  

 

資金運用計畫（Management of Proceeds） 

⚫ 資金運用計畫項目 

本次綠色債券計畫書所列之計畫項目，其預計專案總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753 億元，預計將

發行綠色債券以支應部分資金，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500億元整。 

計畫項目 
預計專案總投資金額 

（新台幣億元） 

綠建築 490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PPA） 204 

UPS Package 18 

Local Scrubber 19 

廢水處理及廢水回收系統（WWT） 22 

總計 753 

註：預計資金用途規劃及金額將依照公司或市場實務需求進行調整 

 

⚫ 資金運用之控管機制 

1. 綠色投資計畫進度與執行情形管理 

A. 每項綠色投資計畫下皆設有多筆 JCAN及 PO號碼，或依據採購協議，透過

JCAN/SAP系統、驗收證明、請款單據等，可完整記錄及追蹤每筆綠色投資之採

購、核准、發包、驗收、請款、立帳及核銷。 

B. 執行情形將由廠務透過 iDC （Document Center）系統、RFC（Request for Cash）

系統或扣繳申請單進行簽核及管理。該部門、採購與財務規劃部將對綠色投資計

畫執行進度及預計可產生之環境效益進行追蹤，以確保綠色資金投入之有效性。 

2. 資金運用紀錄與管理 

本公司將記錄所募資金之使用狀況，以確保綠色債券所募之資金運用於本公司綠色投

資計畫之項目。 

A. 發行綠色債券募集資金後，將匯入本公司指定帳戶，後續動撥資金或付款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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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系統進行帳務記錄。 

B. 綠色資金運用紀錄 

財務規劃部每月將向廠務彙集綠色投資計畫項目 PO紀錄，或向會計處彙集綠色

投資計畫項目之帳務資料，並同時向應付帳款課及資金調度部取得付款紀錄予以

調節核對，另外定期與資金調度部就綠色債券所募資金之動撥紀錄及帳上餘額進

行調節核對，以追蹤及確保其資金運用符合綠色投資計畫之資金用途。 

3. 未動撥資金之保管及運用 

綠色債券所募資金將因應本公司綠色投資計畫執行需求撥款運用，未動撥餘額將依公

司財務處資金調度部規劃存放於活期存款或定期存款。 

發行後資金運用報告之相關事項（Reporting） 

本公司將依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永續發展債券作業要點」規定，於綠色債

券存續期間或所募資金運用期間，於每年自行訂定之期限 （每年 4/30 前）出具年度資金運用報告，

報告內容將包含資金運用情形 （綠色債券基本資料、綠色投資計畫清單與簡介、實際資金分配及運

用情形、未動撥資金之管控方式） 及環境效益等；本公司於綠色債券所募資金全數使用完畢後，如

前述於自行訂定之期限（4/30 前）出具資金運用報告外，將另行委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

具資金運用情形是否符合計畫書之評估報告。前開年度資金運用報告及評估機構所出之評估報告將

於前述期間內，輸入櫃買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申報系統。 

本公司預計將於債券發行後下一年度起揭露綠色投資計畫之效益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 

類別 預期之效益衡量指標 

綠建築 ⚫ 專案進度 

⚫ 專案預計取得之綠建築認證或標章 

⚫ 其他環境效益說明 

再生能源採購協議 ⚫ 專案年度約當減碳量估計（噸） 

⚫ 其他效益說明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 專案年度節電效益估計（度） 

⚫ 專案年度約當減碳量估計（噸） 

溫室氣體減量 ⚫ 專案年度約當減碳量估計（噸） 

⚫ 其他效益說明 

水資源節約、潔淨或回收循環再利用 ⚫ 專案年度廢水回收量估計（噸） 

⚫ 專案年度預計回收率 

⚫ 其他效益說明 

 

 












































